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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头华资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核销债权投资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包头华资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次计提信用减值损

失 629.67 万元，回转 3,764.73 万元，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136.06 万元，转回或

转销 41.71 万元，全部计入当期损益，合计增加公司 2024 年度合并报表利润总

额 3,040.71 万元。 

● 公司本次核销债权投资 8,290.40 万元，已于以前年度全额计提坏账准

备，因此不会对公司 2024年度及以前年度损益产生影响。 

 

公司于 2025年 3月 28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

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核销债权投资的议案》，现将

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核销债权投资情况  

（一）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情况 

为更加真实、准确、客观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资产价值，根据《企业会  

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的规定，基于谨慎性原则，公司对截至 2024年 12

月 31日的各类资产进行了全面清查，对存在减值迹象的资产进行减值测试，确

认存在减值的，计提减值准备，如下表所示：  

科目 类别 减值准备计提金额（元） 转回金额（元） 转销或核销（元） 

应收账款 信用减值损失 14,875.00 210,623.74  

其他应收款 信用减值损失 6,025,856.99 37,436,661.83 82,904,032.17 

长期应收款 信用减值损失 256,000.00   

存货 资产减值损失 1,360,609.65 284,865.11 132,214.95 

合计 - 7,657,341.64 37,932,150.68 83,036,247.12 

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及公司会计政策的相关规定，本次计提信用减值



损失 629.67 万元，回转 3,764.73 万元，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136.06 万元，转回

或转销 41.71 万元，全部计入当期损益，合计增加公司 2024 年度合并报表利润

总额 3,040.71 万元。 

（二）核销债权投资情况 

2017 年 1月 20 日，公司与新时代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时代信

托”）签署《新时代信托●恒新 63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信托合同》，公司以自有

资金 1.2 亿元认购新时代信托●恒新 63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到期后未能如期

收回，公司在 2020 年度对前述投资全额计提减值损失。 

2024 年度，公司与新时代信托签署《信托计划处置协议》，并全部履行完

毕，公司累计收回 3,709.60万元，剩余 8,290.40 万元确认无法收回。具体详

见公司于 2024 年 8 月 24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关于信托计划

处置协议履行完毕暨债权重组的进展公告》（编号：临 2024-043）。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为真实、准确地反映公

司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公司拟对未收回的债权投资核销处理，本次核销的债权

投资金额为 8,290.40 万元。 

二、对公司的影响  

（一）公司本次计提信用减值损失 629.67 万元，回转 3,764.73 万元，计提

存货跌价准备 136.06 万元，转回或转销 41.71 万元，全部计入当期损益，合计

增加公司 2024年度合并报表利润总额 3,040.71 万元。 

（二）本次核销的债权投资已于 2020 年度全额计提坏账准备，因此不会对

公司 2024 年度及以前年度损益产生影响。本次核销债券投资的事实真实地反映

了公司财务状况，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公司章程》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制度

等的规定，不涉及公司关联方，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行为。  

三、相关意见  

（一）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核销债权投资依据充分，

符合公司实际情况和《企业会计准则》等相关规定的要求，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

东利益的情形，审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同意公司本

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核销债权投资事项。  

（二）审计委员会意见 



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核销债权投资，是经公司审慎评估测试后做出

的，有利于如实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以及经营成果，没有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

批准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我们一致同意公司计提资产

减值准备及核销债权投资。 

（三）监事会意见  

经审议，公司监事会认为：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等规

定，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核销债权投资符合公司实际情况，体现了会计谨慎

性原则，依据充分，真实、公允地反映了公司的资产状况、资产价值及经营成果。

审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同意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

准备及核销债权投资事项。 

特此公告。  

包头华资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 年 4月 1日 

 


